
1 

证券代码：600018      证券简称：上港集团    公告编号：临 2020-044 

 

上海国际港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上海国际港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港集团”或“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于 2020 年 12 月 7 日以通讯方式召开。会议通知已于

2020 年 12 月 2 日以书面、电子邮件等方式发出，会议应参加表决董事 11 名，实

际参加表决董事 11名，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

会议采用记名投票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上港集团全资子公司上港集团物流有限公司对下属全

资子公司上海上港保税仓储管理有限公司出具担保函的议案》。 

董事会同意根据上海期货交易所（以下简称：“上期所”）相关规定，由上港

集团全资子公司上港集团物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港物流”）为其下属全资

子公司上海上港保税仓储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港保税”）向上期所申请

上海天然橡胶期货指定交割库资质、螺纹钢和热轧卷板期货指定交割库资质、青

岛天然橡胶期货指定交割库资质出具担保函，为上港保税与上期所签订《上海期

货交易所与交割仓库之合作协议》（以下称“合作协议”，主要内容包括 1、上港保

税成为上海期货交易所上市品种天然橡胶的交割仓库：①拟存放期货商品的地点

为上海市茂祥路 258号，拟约定库容为 5000吨；②拟存放地址山东省青岛市黄岛

区敖江路 20 号青岛西海岸保税物流中心仓库，拟约定库容为 2 万吨。2、上港保

税成为上海期货交易所上市品种螺纹钢、热轧卷板的交割仓库，拟存放地点为军

工路 2400号，拟约定库容为螺纹钢 1.5万吨，热轧卷板 1.5万吨）项下开展期货

商品入库、保管、出库、交割等全部业务所应承担的一切责任，承担不可撤销的

全额连带保证责任。担保期间为合作协议的存续期间以及存续期届满之日起两年

（鉴于协议期限为协议签署之日起 2 年，如双方无异议自动延续 2 年，因此担保

函期限为不超过 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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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上述期货交割库核定库容及市场交易平均成交价格峰值测算，核定库容

货物峰值为约人民币 5.17亿元（其中，螺纹钢、热轧卷板 1.12亿，天然橡胶 4.05

亿）。如发生货损货差，上港物流为上港保税出具担保函的或有最高经济赔偿责任

金额为约人民币 5.17 亿元。 

在上期所对上述上港保税天然橡胶、螺纹钢、热轧卷板期货指定交割库资质

批准后，上港物流原有的螺纹钢、热轧卷板及天然橡胶的期货指定交割库资质经

上期所批准同意后同步进行终止。 

同意：11       弃权：0       反对：0 

关于本议案具体公告内容详见 2020 年 12 月 9 日在《上海证券报》、《中国证

券报》、《证券时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上港集

团关于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独立董事意见：上港保税专业化经营大宗商品物流业务，其向上期所申请天

然橡胶、螺纹钢、热轧卷板期货指定交割仓库资质，开展天然橡胶、螺纹钢、热

轧卷板指定交割仓库仓储服务业务，符合公司业务发展的需要。本次上港物流拟

为上港保税出具担保函是依据上期所对于指定交割仓库业务开展的相关规定。同

时，上港保税将购买保险覆盖所有货值，担保事项风险可控。本次担保事项的决

策程序符合《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与关联方资金往来及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若干问题

的通知》（证监发[2003]56 号）、《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知》（证监

发[2005]120号）、《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不

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我们同意该担保事项。  

独立董事：李轶梵、张建卫、邵瑞庆、曲林迟 

 

二、审议通过了《上港集团关于参与发起设立中国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

基金有限公司的议案》。 

董事会同意上港集团出资人民币 7.5 亿元与中国远洋海运集团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中远海运集团”）等多家企业共同发起设立中国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

革基金有限公司，同意签署《中国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基金有限公司股东协

议》及《中国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基金有限公司章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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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意：10       弃权：0       反对：0 

（本项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董事王海民先生回避表决。） 

关于本议案具体公告内容详见 2020 年 12 月 9 日在《上海证券报》、《中国证

券报》、《证券时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上港集

团关于参与发起设立中国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基金有限公司的关联交易公

告》。 

 

独立董事意见：1、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对关联法人的认定，

中远海运集团为本公司关联法人，本次公司与中远海运集团等多家企业共同发起

设立中国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基金有限公司的事项构成本公司关联交易。2、

本次关联交易事项符合上港集团近年来多元化发展的战略目标，且将进一步推动

上港集团的盈利模式从主要依靠港口主业向多元盈利方向发展，有利于进一步实

现产业资本与金融资本的融合，充分发挥其协同发展作用。3、本次关联交易关联

董事在表决时进行了回避，关联交易的审议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不存

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我们同意该关联交易事项。 

独立董事：李轶梵、张建卫、邵瑞庆、曲林迟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上港集团总裁工作细则>等制度的议案》 

为贯彻落实新公司法、新证券法相关要求，进一步提升公司治理水平，不断

规范公司运作，董事会同意对《上港集团总裁工作细则》、《上港集团董事会预算

委员会实施细则》、《上港集团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实施细则》、《上港集团董事会审

计委员会实施细则》、《上港集团董事会提名、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实施细则》和《上

港集团董事会秘书工作制度》部分条款进行修订。 

（1）《上港集团总裁工作细则》 

同意：11       弃权：0       反对：0 

（2）《上港集团董事会预算委员会实施细则》 

同意：11       弃权：0       反对：0 

（3）《上港集团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实施细则》 

同意：11       弃权：0       反对：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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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上港集团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实施细则》 

同意：11       弃权：0       反对：0 

（5）《上港集团董事会提名、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实施细则》 

同意：11       弃权：0       反对：0 

（6）《上港集团董事会秘书工作制度》 

同意：11       弃权：0       反对：0 

上述修订后的制度具体详见于 2020 年 12 月 9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披露的《上港集团总裁工作细则》、《上港集团董事会预算委

员会实施细则》、《上港集团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实施细则》、《上港集团董事会审计

委员会实施细则》、《上港集团董事会提名、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实施细则》和《上

港集团董事会秘书工作制度》全文。 

 

特此公告。 

 

 

上海国际港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12月9日 

 


